
— 1 —

附件

深圳市社会组织创新示范点创建
申报审批表

申报机构（盖章）：

申报领域：□党建引领 □脱贫攻坚（乡村振兴）

□人才建设 □诚信建设

□社区治理 □内部治理

□科创信息 □国际交流

□文教卫体 □生态环保

联 系 人：

联系电话：

电子邮箱：

申报日期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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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社会组织名称

展示场地面积

展示地点

展示场地属现有/重新规划

拟投入场地运营资金（元）

展示场地运营人员配置情况

申报社会组织简介

（包括阐述本组织的遵章守纪、规范运作基本情况：组织规模、近两年年报

记录、是否有违法违规行为、等级评估、内部治理情况、党建等情况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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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优势

（简述能够支撑本组织作为“创新示范”的理由。重点围绕场地 、人员、

资金支持、展示内容等相关软硬件条件以及示范主题、领域的工作特色、亮

点、重大贡献和创新举措，体现行业引领和社会影响力等方面进行说明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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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明材料

请附上相关证明材料（复印件加盖公章）：

（1）社会组织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登记证书；

（2）办公场所自有房产证明或租赁合同，如确实无法提供自有房产证明或

租赁合同，可提供固定场所使用证明；

（3）获奖情况；

（4）用于支撑申报表中阐述内容的其他文件材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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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声明

本单位保证此申请表填表所有内容及提交的所有资料均真实有效，

并承诺在申报过程中遵守相关规定。如发现有虚假信息，则自动取消申

报资格；如因虚假填写而导致产生任何纠纷或损失的，本单位将承担相

应的法律责任。

本单位授权指导及执行单位无偿使用本组织提供的资料用于推

荐、公开展示、展览和在公众媒体上进行报道。

本次提交的所有材料不要求退还，本单位已对所有材料自行备份留

底。

社会组织名称（盖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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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定组

意见

年 月 日

指导组

意见

年 月 日

结果公

示后公

众异议

及复核

意见 年 月 日

终审

意见

年 月 日


